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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禁之举赢得人心开禁之举赢得人心

上午11点午餐高峰，通州区梨园镇某大型小

区门口，55岁的向国全骑着电动自行车，出示残疾

证，门禁抬杆，他径直驶入，拐向16号楼。从进小

区到敲开顾客家门，全程只用了3分钟。

而一年半以前，同样的地点，同样的高峰时

段，向国全被保安伸手拦下：“外卖电动车不能

进。”他递上残疾证，反复解释自己股骨头坏死、

走路艰难。保安摇头：“这是规定，没办法。”老

向把车靠边锁好，费劲地走进小区，送完这一

单，来回步行花了将近20分钟。

从“最后一百米”到“无障碍通行”，这道门的

打开，源于一起公益诉讼的破局。2025年4月，通

州区检察院依托“12309+12345”热线联动机制发

现多名残疾外卖员反映，部分小区禁止外卖员

骑车进入送餐，一定程度上侵害了残疾外卖员

劳动权益。通州区检察院依法开展公益诉讼

监督，在确保小区管理秩序和居民安全的前提

下，推动全区 460 多个小区物业允许残疾外卖

员骑车送餐。

观观
法治

察

手手
记者

记

外卖小哥常说，他们是在“赶时间”。可对于残疾骑手，
不仅要和时间赛跑，还要和自身及管理惯性赛跑。这“最后
一百米”，装载的不仅是餐食，更是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用劳
动赢得尊严的渴望。

通州区检察院此次公益诉讼，没有制造“赢家”与“输家”，而
是通过公开听证、磋商试点、建章立制，将一场对立转化为一次城
市治理的精进。它告诉我们：小区门禁不应当是权利的终点，管
理秩序和弱势群体权益之间，永远可以找到一个温暖的平衡点。

在整个采访中，我反复听到一个词——“自食其力”。这
是“向国全们”的朴素信仰，也是公益诉讼最终要守护的价
值。他们不需要怜悯，只需要一扇可以通行的门，一段不必
再拄拐蹒跚的小路。

如今，在通州区，这道门已经推开。而比开门更重要
的，是人们开始意识到：一座城市的文明，恰恰藏在它对
“赶时间的人”所给予的那一点点体谅和制度善意里。

正如办案检察官所说：“良法善治并非宏大
的条文，而是在每个普通人的烟火生活中。公
益诉讼的职责，就是在技术赋能治理的过程
中，确保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被遗忘在制度
的缝隙里。每一段颠簸前行的人生路，

都应被法治温柔照亮。我们推开的，
是一扇具体的门，更是一扇法治的

门。它通向一个更友好、更包
容的城市未来。”

法治的温度，藏在最窄的缝隙里

被“一刀切”拦住的“电动双腿”

据通州区检察院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5年初，
仅北京地区两大主流外卖平台注册的持证残疾骑手
就有 478 人，其中肢体残疾人员占比超过四分之
一。而到了 2026 年，仅美团一个平台的北京地区
残疾骑手就已超过 600 名，两家平台合计超过 800
人。对他们而言，电动自行车就是“腿”，是不能舍
弃的代步工具。没有它，送餐效率骤降，收入大幅
缩水，更面临超时罚款的风险。

“一刀切”的小区门禁，恰恰“切”在了这个要害
上。出于安全管理，部分小区明令禁止外卖电动车
入内。物业方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骑手赶时间
车速快，容易发生剐蹭，且难以区分身份。

但这道“禁入令”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办案检
察官向记者透露了调查的关键发现：经向多部门
核实，全市并无统一要求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小区
的规范性文件。涉案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入
内”的规定，均属物业企业内部自行制定。而这
种“自治”，其依据是《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第
三十四条——物业服务方式由业主大会决定。

“问题不在于物业有没有管理权，而在于管理权
的边界在哪里。”办案检察官向记者剖析，“可以
自治，但自治的内容必须合理、合规、合法，不能
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冲突。未给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留出任何替代方案和必要通道，这就触碰了
法律的红线。”

检察官所指的红线，是一系列法律的原则性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2018年修正）
第四条明确要求“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
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二条
规定“为残疾人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获得社会服
务等提供便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2015年修正）第二十九条则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采
取特别扶助措施，促进残疾人就业”。此外，《残疾人
就业条例》第二十一条也对此作出细化要求。物业

“一刀切”的禁入规定，在客观上对肢体残疾骑手构
成了不成比例的阻碍，剥夺了他们依靠必要代步工
具完成工作的权利。

这个案件的起点，源于一套灵敏的线索发现机
制。2025年 4月，区检察院依托与区城市管理指挥
中心建立的“12309 检察服务热线+12345 市民热
线”联动机制，在常态化筛查中锁定了线索。“我们
公益诉讼有 14+N 个办案领域，残疾人权益保护
是其中之一。”承办检察官向记者介绍，“2025 年 4
月，我在检索数据时发现有十几个残疾外卖员反
复投诉‘进小区难’的问题。这就是案件的起点。”

线索显示，部分小区的“禁入令”已经严重影
响到这些骑手的正常接单和生活。“当时提炼出的
核心争议是：小区公共管理秩序，是否必然优先于
残疾人的劳动就业权益？”承办检察官回忆，“我们
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投诉，而是涉及不
特定多数残疾人合法权益的公益损害问题。”

听证会上的“碰撞”与“破壁”

没有急于立案，也没有简单找物业谈话了事。通州区检察院决定把
问题“晒”在阳光下。

2025年5月22日，一场关于“残疾外卖员能不能骑车进小区”的公开
听证会，在检察院听证室举行。长条桌两侧，坐着由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监督员、区残联业务专家组成的听证员席，以及物业企业代表、
居民代表、残疾外卖员代表和相关行政机关负责人。记者受邀旁听了整
个过程。

最先发言的是一名残疾骑手代表，他有些紧张，但话很实在：“我知
道保安大哥有制度，可我真的是没法走。我让顾客下楼拿，人家投诉我；
我走进去，后面的单子全超时。”

物业代表也倒出了苦水：“我们最怕的是安全问题。小区里老人孩
子多，骑手为了抢时间，车速飞快。万一出个事故，物业要担责。另外，
确实有人用假残疾证，一线保安辨别能力有限。”

交锋逐渐升温。一位听证员突然提高声调：“残疾人本身就承受更
多，现在他们只想靠双手吃饭，我们因为管理上存在困难，就直接‘一刀
切’吗？”这句话，让会场安静了几秒。

听证评议环节，有法律专业人士进一步指出，物业的管理权并非没
有边界。当一项管理措施针对特定职业人群，且客观上对残疾人等弱势
群体造成不成比例的阻碍，又无法提供任何替代方案时，就可能构成法
律意义上的“差别对待”。“这不是苛责物业，而是要求管理的颗粒度必须
细化。《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政府要采取特别扶助措施促进残疾人就
业，小区的管理方式，应当和这个精神同向而行。”

经过充分评议，全体听证员一致认为：小区物业采取自主管理方式，
尊重业主意愿是应有之义，但是自主管理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他们作出关键认定：禁止肢体残疾外卖员骑车
进入小区，为其带来一系列不便，这一行为与《残疾人保障法》中“保障残
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规定相违背，亦违反了《就业促进法》
的相关要求，损害了残疾外卖员的劳动权益。

同日，通州区检察院就残疾外卖员劳动权益受到侵害问题以行政公益
诉讼立案。“这不是要追究哪个物业公司的责任，而是要推动制度性解决。”

在“安全”与“权益”间寻找共解方程式

立案只是开始。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在保障残疾人通行权的同
时，化解物业和居民的合理安全顾虑。

区检察院联合区住建委，多次召开专题磋商会，逐步搭建起一个多方
接受的解决框架。2025年6月20日，一场关键的磋商会召开。会议特邀北
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物业管理专家、部分小区物业代表参加。磋商的核心
议题十分具体：如何快速准确甄别残疾证真伪？物业是否可要求骑手签
署安全承诺？平台方该承担什么责任？

共识在一点一滴凝聚——伪造证件的法律责任由行为人自负，但不
能因此剥夺所有真正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住建部门督促物业企业完善
管理，而非取消管理；平台方需强化骑手安全培训，并将交通违法记
录纳入内部管理，建立违规骑手“黑名单”。各方最终就“在最小化影
响小区管理秩序和居民安全的前提下，允许残疾外卖员驾驶电动自
行车进入小区送餐”达成共识，并制定了“部分小区试点试行、后全面推
广”的工作方案。

“我们找到了‘最大公约数’。”一位参与磋商的住建委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大家一开始有点情绪，但谈着谈着发现，目标其实一致：既要让残
疾人方便送达，也要让小区居民安心。”

很快，全区选取了三个小区展开试点，并免费加装了NFC智能门禁
系统。残疾外卖员使用手机NFC功能触碰门禁，即可完成订单信息、注
册手机号、平台认证身份信息的三重核验，并自动记录出入时间。这一
技术手段实现了残疾外卖员身份信息和送餐地址的快速登记，便于物业
对送餐秩序进行精准管理，彻底解决了传统纸质登记效率低、信息准确
性无法核实的难题。试点期间，未发生一起因骑手引发的安全事故。

与此同时，区检察院向主管外卖行业的通州区商务局发函，商请提
示辖区所有外卖平台，要求残疾外卖员主动出示残疾人证并配合信息登
记后可骑车进入小区，同时通过教育培训、安全告知等方式提醒骑手规
范骑行。次日，通州区商务局即向辖区所有外卖平台发出行业倡议书，
明确了相关要求。

从三个小区到全区460余家物业

试点的平稳推进，给了各方信心。2025年6月30日，区住建委组织
全区物业管理公司召开行政指导会，研究部署全面推行的具体措施，并
向全区460余家物业管理公司制发正式通知，要求为残疾外卖员创造便
捷的劳动环境，在进行信息登记、限速提示后允许其驾驶电动自行车进
入小区送餐，不得无故阻拦。

2025年 7月，区检察院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
者、区残联业务专家、残疾外卖员代表等，实地走访评估整改效果。经现
场演示、查看相关工作日志，确认辖区全部小区已实现残疾外卖员驾驶
电动自行车进入小区送餐，并通过NFC智能门禁技术实现送餐记录的
实时登记。

然而，制度的落地并非一劳永逸。今年 4月，通州区检察院召开跟
进监督会，通过再次梳理 12345投诉工单发现，仍有四个小区存在执行
反复。原因在于：保安或经理人员流动频繁，新来的员工不知道这项特
殊政策，同时这些物业未能将政策纳入日常培训管理。针对这一问题，
检察院督促相关小区立即整改，并将这项政策正式纳入物业的常态化培
训体系。同时，住建部门也在其“每月一提”的物业行业管理培训会中，
加入了对这项政策的定期宣讲，形成了长效机制。

至此，这场历时一年多的“破壁”行动，覆盖了整个通州区。

这道门，为谁而开？

更深一层看，这个案件的本质，是“效率”与“安全”的价
值冲突。物业禁止外卖员骑车进入，表面源于业主授权，背
后则是部分骑手超速骑行、乱停乱放所带来的安全隐患。而
当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出现时，检察机关立足于社会公共
利益最大化，协同行政机关寻求了最具包容性、影响最小的
解决方案。

一份“友好社区”建设的基层法治样本

采访行将结束时，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提到了一份新近出台的重要文件。

2024年至2025年间，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服务管理的若干措施》及相关
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友好场景建设，重点解决快递员、网约
配送员进门、停车等实际困难，推动政府、平台、物业、社区等
多方主体协商，平衡社区安全与配送效率。

“我们办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八部门意见正好出台。可
以说，我们的基层实践，与中央‘建设骑手友好社区’的要求
高度契合。”这位负责人表示，“公益诉讼在这个过程中，起到
了一个激活多方协商机制的作用。它不是检察院单方面下
命令，而是把物业、平台、行政机关、骑手代表拉到一张桌子
前，让大家把顾虑摊开、把责任分清、把方案定实。”

谈及未来，这位负责人透露，区检察院将持续关注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最近，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在推‘一码
通’、智能门禁等技术手段，实现骑手身份快速核验。技术的进
步为‘友好社区’建设提供了新可能。”

“为残疾骑手推开的这道门，是一次法治示范。”他说，
“它告诉大家，良法善治并非宏大的条文，而是在每个普通人
的烟火生活中。每一段颠簸前行的人生路，都应被法治温柔
照亮。”

高峰时段的“光速”与“老向们”的笑容

制度的温度，最终要落在人的身上。
前几天，记者再次跟随向国全体验了一次午高峰送餐。

马上到11点午餐高峰，系统同时派来三单。老向快速规划路
线，第一站就是曾经将他拒之门外的那处大型小区。

“以前一看到这个小区的单子就头疼，时间全耗在走路
上了。”他一边说，一边驶近门岗。保安抬头看了一眼他的残
疾证，挥手放行，并叮嘱“慢点骑”。电动车平稳地穿过小区
步道，在单元门前停稳。老向拎起餐品，拄拐走了不到十米，
按下门铃。这一单，从进小区到交付，耗时仅2分40秒。

与一年半前对比，同一个小区，同一段路，通行效率提升
了近5倍。

“现在送餐基本上再没因为进小区犯过难。”老向的声音
透着明显的轻快，“这个事儿，没想到真的能给解决了。之前
因超时和差评，月收入一度跌到4000元，如今恢复到6000元
以上。我又能挺直腰杆说，我可以自食其力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博文李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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